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118刑初663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周某。

辩护人李明，上海东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肖锦龙，上海市珠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郭某。

辩护人聂运梅，上海辉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青检刑诉[2021]6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犯伪造国家机

关公文罪、被告人郭某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于2021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

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同年2021年9月17日又以沪青检刑变诉[2021]32号变更起诉决定

书对部分事实予以变更。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于

2021年7月20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韩元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李明

、肖锦龙、被告人郭某及其辩护人聂运梅到庭参加诉讼。经公诉机关申请，本院决定延

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根据被告人周某、郭某的供述，另案处理的被告人王某1、张

某、戴某、赵某的供述，证人顾某、黄某、于某、胡某、周某、范某、左某、金某、韦

某、余某、王某2、何某、刘某、曾某、孔某、尹某、庞某的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司

法鉴定意见书，情况说明，微信名片、聊天记录、支付宝账号截图，实有人口登记异常

数据汇总，身份证照片、复印件，居住登记凭证，情况说明，账户主体查询详情，微信

、支付宝转账记录，车辆信息及机动车行驶证，《关于正式启用人口业务专用章的通知

》、《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

单、扣押物品照片，证人钱某的证言，案发（抓获）经过，人口信息，刑事判决书、行

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指控，2019年7月至2021年1月，被告人郭某为非法牟利，在明知不

符合办理居住登记凭证条件的情况下，多次将王某1（另案处理）、张某（另案处理

）等人让其办理居住登记凭证的人员信息发送给被告人周某，请托周某违规办理虚假居

住登记凭证，并按照每份人民币1,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至580元不等的价格向

王某1、张某等人收取费用。被告人郭某通过上述方式为王某1、张某办理的虚假居住登

记凭证共计数千余份，非法获利290余万元。

被告人周某利用其在上海市青浦区XX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从事办理居住登记凭证等

业务的工作便利，接受被告人郭某的请托，通过编造虚假在沪居住信息等方式，违规办

理虚假居住登记凭证数千余份。

案发后，被告人周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被告人郭某如实供述了上述基本

事实。

综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某与被告人郭某共同伪造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情节严重



，应当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某与被告人周某共同伪造国家

机关公文，并单独买卖国家机关公文，情节严重，应当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

轻处罚。被告人郭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某曾因违法犯罪行

为受过刑事及行政处罚，酌情予以从重处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审判

。

被告人周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周某辩解其未获取

非法利益。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罪名无异议，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

伪造数千余份居住登记凭证无事实依据，且认定为“情节严重”缺乏法律依据；辩护人

还认为，周某的行为属于犯罪未遂，周某只是录入信息，而非出具居住登记凭证，查获

的65份居住登记凭证中仅有2份系周某办理，周某录入信息行为并未导致办理数千余份

居住登记凭证的发生，周某录入虚假信息并非办理牌照的决定性因素。综上，辩护人以

被告人周某系自首、犯罪未遂、初某等为由，请求法庭予以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郭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及犯罪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

控的犯罪罪名无异议，但对指控的犯罪数量和“情节严重”的指控有异议，同意周某律

师提出的相关意见；辩护人还提出被告人郭某系从犯，郭某在办理过程中未起到作用

，系周某利用职权一手违规办理，电脑操作全部由周某操作，郭某在周某办好后通知他

人，他人伪造公章、盖章的过程，郭某一无所知，更没有参与伪造。综上，辩护人以被

告人郭某系从犯、主观恶性不大、到案后认罪态度好等为由，请求法庭予以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2019年7月至2021年1月，被告人郭某为非法牟利，在明知不符合办理居住

登记凭证条件的情况下，多次将王某1、张某（均另案处理）等人让其办理居住登记凭

证的人员信息发送给被告人周某，请托周某违规办理虚假居住登记凭证，并按照每份

1,000余元至580元不等的价格向王某1、张某等人收取费用。被告人郭某通过上述方式为

王某1、张某办理虚假的本市居住登记凭证共计3,000余份，非法获利290余万元。

被告人周某利用其在上海市青浦区XX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从事办理居住登记凭证等

业务的工作便利，接受被告人郭某的请托，通过编造虚假在沪居住信息等方式，违规办

理虚假的本市居住登记凭证3,000余份。

案发后，被告人周某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被告人郭某被抓获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上述基本事实。

以上事实，有被告人周某、郭某的供述笔录，证人王某1、张某、戴某、赵某、顾某、

黄某、于某、胡某、周某、范某、左某、金某、韦某、余某、王某2、何某、刘某、曾

某、孔某、尹某、庞某、钱某的证言笔录，相关辨认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微信名片

、聊天记录、支付宝账号截图，实有人口登记异常数据汇总，身份证照片、复印件，居

住登记凭证，情况说明，账户主体查询详情，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车辆信息及机动

车行驶证，《关于正式启用人口业务专用章的通知》、《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搜

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案发（抓获）经

过，户籍资料，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证明，并经庭审查证属实，被告人



周某、郭某亦作了供述。

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伙同被告人郭某共同伪造国家行政机关制作颁发的公务文书，情

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郭某参与伪造、买

卖国家行政机关制作颁发的公务文书，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

罪，依法亦应惩处。被告人周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

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某被抓获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郭某的犯罪罪名及认定被告人周某系自首、被告人郭某如实

供述罪行的公诉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周某、郭某的辩护人提出公诉机

关指控的犯罪数量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周某的供述，其受郭某委托

共伪造了3,000多份本市居民居住登记凭证；委托人王某1、张某的证词亦证实两人因业

务需要分别通过郭某违规办理了本市的居民居住登记凭证，办理的数量分别在千余份

，郭某收取的价格是580元至1,000余元不等，均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另查明，王某

1、张某通过微信、支付宝向郭某转账290余万元；郭某到案后供述具体办证数量记不清

，但供述上述转账的费用均系委托方因办证支付的费用，该供述与王某1、张某的相关

证词相符，综上，现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周某、郭某办理虚假居住登记凭证达到

3,000余份，且被告人周某到案后对该数量曾予以供认，综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

，本院不予采纳。另辩护人提出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本

院亦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周某、郭某的辩护人提出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

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周某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私自为郭某违规办理虚假的本市居民居

住登记凭证，且郭某已将办理的上述虚假凭证出售给他人，故对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

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郭某提出其当事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涉案伪造的居住登记

凭证虽由周某利用其职务完成，但本案系因郭某为牟取私利受人之托而要求周某为之

，且郭某又系非法利益的获取者，郭某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犯罪结果的发生

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对辩护人提出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

人周某的辩护人提出对其当事人予以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本案的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郭某的辩护人提出对其当

事人予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鉴于被告人郭某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罪行，可予采纳。被

告人郭某曾因违法和犯罪行为被行政、刑事处罚，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为维护社会管理

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周某犯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2月24日起至2025年2月23日止；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

缴纳。）

二、被告人郭某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

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1年2月24日起至2026年2月23日止；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向本院



缴纳。）

三、被告人郭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90万元予以追缴。

四、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机4部、笔记本电脑1台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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